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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新质·浙里好成果展示交易会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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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做深做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决定在全省开展“新知新质·浙里好成果展示交易会”（以下简称“展示交易会”），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聚焦“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构建完善以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为载体、以科技金融为保障、以科技服务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打造科技成果展示、对接和交易的常设性平台，构建科创平台、科技人才、研发项目、金融资本、创新服务等要素有效配置的常态化机制，推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跨界融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支撑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到2027年，基本形成专业协同、保障有力、匹配高效、务实节俭的成果展示交易会工作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不断健全，“资源枢纽、转化引擎、服务基站、产业推手”的作用取得实效，省域联动举办150场以上展示交易会，集聚万项成果，服务万家企业，促成千项成果落地转化，建设百家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取得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案例。
二、主要任务
1.打造资源汇聚的高地。 依托展示交易会的强力动员和组织优势，在汇集省内重大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吸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高水平大学、重大科创平台等显示度高、成熟度强且与浙江产业紧密相关的科技成果，并以成果为核心聚拢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科技企业等各类资源，逐步打造科创资源汇聚的高地。
2.搭建合作对接的平台。发挥展示交易会的对话、沟通、撮合等功能，以组织科技成果路演、科技需求发布、科技人才对接、科技金融服务等，促进高水平大学、高能级科创平台等与科技企业“零距离”“面对面”的线下对接与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促进科技供给和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扩宽交流对接渠道，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效率。
3.完善政策落地的抓手。利用展示交易会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大协同优势，进一步凝聚省市县思路理念、明确各主体目标方向、统一各部门工作节奏，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各项政策和任务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落地落实，助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同时，坚持“案例就是路径”，发挥展示交易会的窗口作用，发现并总结凝练基层的首创案例，并及时予以深化和推广。
4.打造人才培养的阵地。借助展示交易会的丰富应用场景，引导推动技术经理人、“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科技特派员等在概念验证、成果路演、供需对接、科技招商、知识产权服务等环节中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专业化水平，逐步打造一支综合能力过硬、市场服务精湛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健全技术转移人才的市场分佣、能力评价机制，推动人才价值变现、能力变现，激发服务动力。
三、组织形式
1.综合性专场。由省科技厅或省级有关行业部门主办，突出标杆示范作用，重点围绕全省重大任务活动，举办综合性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强化科技创新对重大任务的赋能支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全国科技活动周等重大活动期间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展示交易活动，吸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省外高校院所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形成的成果到我省落地转化。每年举办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对全省重大科技成果、重大需求进行盘点、发布和对接。
2.科创平台专场。由高校院所、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研究型医院等科创平台主办，突出平台赋能作用，重点围绕高能级科创平台“伙伴计划”，按需求、分主题面向企业开展开放交流活动，全方位展现科创平台的科研条件、人才团队、科技成果等，促进“平台+高校+企业+产业链”精准化结对合作，推动平台与企业要素互通共享、任务共谋共担、设施共建共享。
3.重点产业专场。 由地方政府主办，突出产业牵引作用，重点围绕“315”科技创新体系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围绕地方产业和企业技术需求，持续完善“四题一评”协同攻关机制，构建重点领域的“先用后转”成果池，吸引产业相关的重大平台、人才和成果走进园区、走进车间，体系化推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
4.科技金融专场。由各类科技金融机构或协会主办，突出金融保障作用，重点围绕金融机构布局重点，联动地方政府、科创平台和科技企业，开展股权投资、产业并购、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等领域的路演对接和资源撮合。用好用足国家、省科技金融政策工具，积极探索创新积分制、科技企业培育板、科技保险鉴证服务等改革举措，构建金融资本与展示交易会的常态化联动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加强协同联动，把展示交易会作为做深做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的具体抓手。省科技厅负责制定工作方案，加强总体部署、统筹协调、业务指导，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省科技评估和成果转化中心、省科技交流和人才服务中心具体推进实施。各地区结合自身产业实际和成果转化需求，因地制宜举办展示交易会专场活动。高校院所、科创平台等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发挥各自优势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bookmark: OLE_LINK2]（二）完善工作机制。建立活动遴选机制，各地各单位结合本地本领域实际因地制宜谋划一批展示交易活动，符合条件的纳入展示交易会工作体系，赋予统一的品牌标识和工作规范，提供相关科创平台、科技人才、研发项目、金融资本、创新服务等要素资源的精准支持，视情给予一定经费补助。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与经信、教育、交通运输、农业、卫生健康、金融等行业部门沟通对接，组织举办各行业领域的展示交易活动。建立绩效跟踪机制，开展后续跟踪服务，掌握项目落地情况，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三）强化政策支持。对参加展示交易会的科技成果，鼓励采用“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的方式与企业开展合作、转化。对绩效突出、有望通过持续支持形成重大突破的成果，积极推荐国家和省科学技术奖。经展示交易会促成的高校院所产学研项目，横向经费实际到账金额300万元及以上且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按相关程序可上升为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对参加展示交易会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纳入“浙里好成果”集中宣传推广。鼓励各地对落地转化的成果给予资金、项目、平台等政策支持。

